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建筑工程一切险附加条款 
26.地下炸弹特别条款 

兹经双方同意，鉴于被保险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，本保险合同总除外责任（一）

1、“战争、类似战争行为、敌对行为、恐怖行动、谋杀、政变。”不适用于工程开工前就已

在地下或水下埋藏的炸弹、地雷、鱼雷、弹药及其它军火引起的损失。 

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。 

附加保险费： 

 


